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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可以強制惡鄰居搬⾛嗎？什麼是惡鄰條款？

⽂:⿈蓮瑛（認證法律⼈） 、洪瑋恩（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6-04-06

案例

上班族A好不容易存到頭期款，決定要脫離無殼蝸⽜的⽣活。在房屋仲介的介紹下，A終於住進⾃⼰夢想中
的⼩套房。A很快就發現同樓層的鄰居B⼀家⼈，為使家中使⽤空間變⼤，在樓梯間堆放⼤量雜物、空罐、
紙箱；⼜三天兩頭邀⼈來家裡開趴到深夜，⼤聲說笑的噪⾳，導致A晚上常常無法好好休息，神經緊張，
快要得到⾝⼼症。無奈的A想知道，不幸遇上這樣的壞鄰居有什麼辦法嗎？

本⽂

⼀、法律可以強制惡鄰居搬⾛嗎？什麼是「惡鄰條款」？

俗話說「千⾦買屋，萬⾦買鄰」，在房價⾼漲的年代，就算好不容易可以有屬於⾃⼰的公寓房⼦，如果遇上壞
鄰居，不僅影響居住品質，可能還會導致⾝⼼不健康，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認識公寓⼤廈管理條例的「惡鄰條
款」。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如果住戶符合任何以下事由：

這時可以由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督促該住戶改善，如果該住戶在3個⽉內仍沒有改善違規情形，管理負責
⼈或管理委員會可以依區分所有權⼈會議的決議，代表社區起訴，請法院強制該住戶搬離社區[1]。

另外，如果違規的住戶，本⾝就是區分所有權⼈（也就是不是房客或借住的⼈），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可
以依區分所有權⼈會議的決議，向法院請求該住戶出讓他對於這個房⼦的所有權；如果在判決確定後3個⽉
內，該住戶沒有⾃⾏出讓並完成移轉⼿續，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可以直接向法院聲請拍賣[2]。

⼆、什麼是「惡鄰」呢？

那麼，住戶的哪些違規⾏為，可能會被認為是「惡鄰」呢？

（⼀）已經積⽋過多的應分擔費⽤（如管理費）

1. 已經積⽋過多的應分擔費⽤（如管理費）；
2. 特定違規⾏為，經主管機關罰款後仍不改善或再犯；
3. 有其他重⼤的違法、違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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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按照法律和社區規約，應該定期⽀付費⽤給社區，⽤來分擔⼤樓公共空間的⽇常維護、清潔、保險及公共
設施的修繕等⽀出，這是住戶最重要的義務之⼀。遇到積⽋不繳的住戶，如果積⽋超過兩期（或規約所定的⾦
額），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可以先定⼀個合理的期間，催告住戶（例如寄發存證信函），請⽋費的住戶在
期限內將⽋繳的⾦額及利息繳清，如果住戶仍不理會的話，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可以向法院起訴，並請法
院強制執⾏[3]。如果住戶再度積⽋，達到區分所有權總價1％時，可以啟動「惡鄰條款」。

（⼆）特定違規⾏為，經主管機關罰款後仍不改善或再犯

如果住戶有特定的違規⾏為，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是改善後⼜再犯，就能啟動「惡鄰條款」。
這些特定⾏為包括：

1. 違法使⽤⾃⼰的專有部分[4]

例如：把⾃家陽台外推，變成室內空間。

2. 私⾃變更共⽤部分的結構，或不依規定使⽤共⽤部分，經制⽌不聽[5]

例如：私⾃加裝鐵鋁窗、出租外牆張貼廣告，管理委員會來勸說制⽌也不理會。

3. 擅⾃變更專有和約定專⽤部分的⽤途[6]

例如：在⾃家⽤的停⾞格內堆放家⽤雜物。

4. 在公共空間堆置雜物、設置柵欄或營業等[7]。

常⾒的例如在樓梯間放置鞋櫃、堆放雜物垃圾等。

（三）有其他重⼤的違法、違規⾏為

這是⼀個概括條款，以上沒有明⽂寫出來的違法、違規⾏為，如果被認定為情節重⼤時，也有機會可以啟動
「惡鄰條款」，例如：重⼤的噪⾳或惡臭等空氣污染。

 

話說回來，由以上可知，法律對於惡鄰條款的適⽤有⽐較嚴格的標準，⽽且特別當惡鄰居只有對⼀部分住戶造
成困擾時，要召開區分所有權⼈會議和合法決議也不是很容易[8]，所以如果「惡鄰條款」⼀時之間還不能幫上
忙，這時受害的住戶還是可以尋求其他⽅法因應，例如：誠意溝通，或是打110報警檢舉。

三、結論



對於B⼀家⼈在樓梯間堆放⼤量雜物，以及經常在深夜發出噪⾳的⾏為，A可以先向主管機關檢舉，如果B被處
罰後仍不改善或是改善後⼜再犯，A可以請求啟動「惡鄰條款」，由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督促B改善，如
果B在3個⽉內仍沒有改善違規情形，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可以依區分所有權⼈會議的決議，對B起訴，請
法院強制B搬離。

註腳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住戶有下列情形之⼀者，由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

三個⽉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
⼀、積⽋依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經強制執⾏後再度積⽋⾦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者。
⼆、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四⼗九條第⼀項第⼀款⾄第四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者。」

[1]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2條第2項：「前項之住戶如為區分所有權⼈時，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
所有權⼈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
後三個⽉內不⾃⾏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續者，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2]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1條：「區分所有權⼈或住戶積⽋應繳納之公共基⾦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
已逾⼆期或達相當⾦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
繳之⾦額及遲延利息。」

[3]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為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者，得連續處罰：⼀、
區分所有權⼈對專有部分之利⽤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5條：「區分所有權⼈對專有部分之利⽤，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及違反區分
所有權⼈共同利益之⾏為。」

[4]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9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為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者，得連續處罰：……
⼆、住戶違反第⼋條第⼀項或第九條第⼆項關於公寓⼤廈變更使⽤限制規定，經制⽌⽽不遵從者。」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公寓⼤廈周圍上下、外牆⾯、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
備，其變更構造、顏⾊、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廈規
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
或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住戶對共⽤部分之使⽤應依其設置⽬的及通常使⽤⽅法為之。但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5]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9條第1項第3款：「有下列⾏為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者，得連續處罰：……
三、住戶違反第⼗五條第⼀項規定擅⾃變更專有或約定專⽤之使⽤者。」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5條第1項：「住戶應依使⽤執照所載⽤途及規約使⽤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不
得擅⾃變更。」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15


延伸閱讀
⿈郁真（2022），《遮⾬棚算違建嗎？⼤樓住戶擅⾃裝設遮⾬棚，該怎麼辦？》。
⿈蓮瑛、劉怡君（2022），《公寓⼤廈合法設置招牌廣告，要留意哪些事情？》。
張學昌（2022），《管委會或個別住戶擅⾃把占⽤公共空間的物品丟棄，有法律責任嗎？》。

標籤
 惡鄰條款，公寓⼤廈，管委會，強制遷離，區分所有權⼈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9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為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者，得連續處罰：……
四、住戶違反第⼗六條第⼆項或第三項規定者。」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2、3項：「
II 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間隔、防⽕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共同⾛廊、防空避難設備
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扇或營業使⽤，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位侵占巷道妨礙出⼊
。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供營
業使⽤；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其兼作停⾞空間使⽤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使⽤。
III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
之主要構造。」

[7]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1條：「區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三分之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例合計三分之⼆以上出席，以出席⼈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例占出席
⼈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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